福建中医药大学2022至2024年度基建修缮项目

招标代理机构库比选公告

招标人：福建中医药大学

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2022至2024年度校内立项的基建修缮项目招标代理（含工程咨询：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项目内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招标代理及相关工作。          

计费标准及服务期限

招标代理服务费按国家计委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文件规定下浮20%计取（含专家评审费）；

工程咨询：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收费参照省物价局、省计委闽价【2000】房字422号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计价格[1999]1283号相关规定下浮70%计取（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编制的仅计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用）。

工程咨询机构库有效期：中标公示结束次日起两年（学校每半年组织一次考评）。
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包含工程咨询和工程招标代理业务）；投标人应为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登记注册的企业，登记备案咨询专业应包含建筑专业（提供查询结果截图）；投标人需在福州市设立公司或分支机构且具备可以完成招标的开评标场所，场所面积大于300㎡。（需提供营业执照、购房或租房的办公场所面积证明材料）
公告时间：2022年7月4日至2022年7月8日。

招标及评标方式：采取校内公开招标方式。在资格合格前提下，由学校建设项目招标小组以综合评分方式确定六家单位入选。若经综合评分分数相同时，现场抽签确定入选单位。
提交投标文件时间和地点：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2年7月11日9时30分（北京时间）招标人在截止时间前30分钟开始接收，福建中医药大学（上街）后勤管理处基建科办公室3，若学校疫情防控未解除则在旗山校区东侧门接收招标文件。

开标时间和地点：2022年7月11日9时30分（北京时间）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大学城福建中医药大学行政楼312会议室。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大学城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基建科

联系人：  魏工  卢工  0591-22861052 22861018    

十二、中标公示方式地点

公示方式：在福建中医药大学相关网站公示
公示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
十三、监管部门

纪检监察部门电话0591-22861314

十四、评分细则:满分（100分）

投标人需提供以下评分项目自评表，否则按废标处理。
	评分
项目
	评审内容
	分值
（分）
	评分标准
	得分
（分）

	
	管理体系认证
	10
	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得10分。（缺一项不得分，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荣誉证书
	20
	2017年以来根据投标人获得来自工商、税务、财政、发改委或其他政府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如中国招标投标协会）等机构的奖励情况。其中，获国家级奖励，每项得5分；省级奖励，每项得3分；市级奖励，每项得2分。满分20分。
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业绩
	20
	2017年以来承担过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的招标代理每1项得5分，共10分；（提供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2017年以来承担过项目投资额3000万元以上工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每1项得5分，共10分（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项目团队
	10
	拟投入本项目负责人具备《一级造价工程师证书》的得5分，项目团队每拟投入一名具备《一级造价工程师证书》成员的得1分。满分10分。

提供执业资格注册人员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供相关人员近一年任意三个月社保证明材料，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若有造假查实后将自动放弃入选资格处理。
	

	评分
项目
	评审内容
	分值
（分）
	评分标准
	得分
（分）

	报价部分得分
(40分)
	报价得分
	40
	投标人须承诺具体项目编制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研究报告收费参照省物价局、省计委闽价【2000】房字422号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计价格[1999]1283号相关规定下浮70%计取（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编制的仅计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用，以发改委审批的投资金额为计费基数）；招标代理服务费按照国家计价格[2002]1980号文规定的计费标准下浮20%计取（含专家评审费等包干），得40分，其他不得分。
	


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分，汇总各投标人的各项得分作为各投标人的最终得分。

按最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6名中标候选人，当出现二个或二个以上投标人的最终得分相同时，随机抽取确定中标候选人。
附件1  

工程代理（含工程咨询）收费及服务承诺函

致福建中医药大学（招标人）：

  本投标人已详细阅读了 福建中医药大学2022至2024年度基建修缮项目工程咨询机构库比选公告，自愿参加上述项目投标，现就有关事项向招标人郑重承诺如下：

一.收费承诺：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费用同意参照省物价局、省计委闽价【2000】房字422号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计价格[1999]1283号相关规定下浮70%计取（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编制的仅计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用）；同意按国家计委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文件规定下浮20%计取招标代理费。

二.服务承诺：

1、自行完成招标代理（工程咨询）服务，不分包不转包，承担具体项目业务时按规定配备项目负责人及其相关人员。

2、依法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组织招标工作，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3、不接受所有投标人的礼品、宴请和任何其它好处，不泄露招标、评标、定标过程中依法需要保密的内容。

  4、按比选公告和合同（参照工程招标代理合同范本、工程咨询合同范本）要求完成工程咨询、招标事宜，若因投标人违约造成招标人损失的需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5、项目不论大小、难易，若接到招标人通知未及时（需三天内与招标人联系开始相关工作）提供工程咨询服务按自动放弃入围资格处理。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